
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

作为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

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房产的独立意见 

1、一致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威研融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威研”）以人民币 14,229.38 万元在上海市虹桥商务区购买房产，建筑面积约为

3,470.58平方米，用于更好开展公司主营业务。 

2、上海威研本次购买房产，一方面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办公环境、提升办公

效率，更好开展主营业务；另一方面有利于建设先进的品牌形象展示平台及投融

资服务平台，统筹整合公司在华东地区公司资源、产业化资源、业务拓展资源及

人力资源，提高推广应用服务能力和产品及业务展示能力，并为公司拓展国内外

市场提供良好的平台支撑，进一步促进公司物联网系统解决方案在华东地区的产

业化应用，推动公司整体战略发展。 

3、本次对外投资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 

二、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投资郑州德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独立意见 

1、一致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增资方式收购郑州德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51%的股权。 

2、本次投资将为汉威智慧环保等业务方面提供助力，进一步完善公司物联

网（IOT）整体解决方案，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情况。 

3、本次对外投资程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 

三、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1、嘉园环保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担保有助于解决子公

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整体风险可控。 

2、该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和相关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签名： 

李颖江 ________      刘威 _________     赵向阳 _________ 

      二〇一六年三月四日 




